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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 

就《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意見書 

 

職工盟對政府提出的 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並未提及明

確的普選路線圖，及沒有表明最終取消功能組別，我們對此表示極度不滿，並有

下列各項意見： 

 

 

1. 就政府政制改革中，有關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法，政府建議增加五個立法會

功能組別議席，一般選民未能獲得直接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提名權，並不

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是民主倒退的做法。 

 

2. 政府建議在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其中第四界別，即立法會、區議

會、鄉議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各增加100名委員。我們認為以選

舉委員會方式「選出」行政長官，本身己不符普及而平等的原則；選舉委員

會由800增加到1200人，不過是增加400個政治特權份子而已。況且，新增的

如鄉議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缺乏廣泛代表性，對市民參與選舉

行政長官的民主權利毫無增進。 

 

3. 職工盟尤其對「政改」建議中提及何時取消功能組別，深感憤慨。職工盟一

直認為，選民基礎只有廿多萬，且大部份功能團體界別議席都由團體或公司

票選出的，既違反普及而平等的政治原則，更成為普羅市民及打工階層為敵

的「財團俱樂部」。從2004年計起，多項涉及僱員權益及基層民生的動議，

都因功能組別未能通過，而在立法會分組點票下被否決，例子如下： 

 

3.1 2004年「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因功能組別16票反對而被否決； 

3.2 2006年「將公眾假期納入法定假期」，因功能組別1票反對，16票棄權 

，贊成票未達出席功能組別議員半數而被否決；； 

3.3 2006年「全民退休保障」，因功能組別1票反對，9票棄權，贊成票未達 

出席功能組別議員半數而被否決； 



3.4 2005年「立法禁止就業年齡歧視」修正案，因功能組別13票反對，贊成 

票未達出席功能組別議員半數而被否決； 

3.5 2006年「落實解決婦女貧窮」，因功能組11票棄權，贊成票未達過出席 

功能組別議員半數而被否決； 

3.6 2008年「回購領匯」， 因功能組別13票反對，贊成票未達出席功能組別 

議員半數而被否決。 

 

從多次涉及僱員及基層議案的投票結果顯示，功能組別已成為維護財團及商

人利益的政治工具，並在現行立法會扭曲的分組點票制度下，15個功能組別

議員(有時不需要15個﹗)就可阻撓以百萬計選民選出的直選議員提出的議

案，亦同時犧牲了700萬市民的權益及福祉。 

 

就政府提出的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職工盟在此重

申： 

 

1. 制定普選路線圖； 

2. 明確普選定義，不違普及而平等原則； 

3. 明確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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